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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2号楼A座一层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08,571,2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海龙

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董事长周鸿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代行）、财务负责人张海龙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1,090,690 99.8035 4,948,384 0.1299 2,532,200 0.066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1,039,290 99.8022 4,992,484 0.1310 2,539,500 0.066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327,690 99.8623 4,440,984 0.1166 802,600 0.021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0,305,690 99.7829 5,628,884 0.1477 2,636,700 0.0694

5、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0,196,290 99.7801 5,723,084 0.1502 2,651,900 0.0697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4,774,654 99.7349 8,091,437 0.2356 1,008,800 0.0295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9,483,937 99.7613 7,915,237 0.2078 1,172,100 0.030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9,224,994 98.1792 68,029,180 1.7862 1,317,100 0.0346

9、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2,247,090 99.8339 4,956,784 0.1301 1,367,400 0.03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31,887,144 96.1762 4,440,984 3.2385 802,600 0.5853

6

关于2024年度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28,030,491 93.3638 8,091,437 5.9005 1,008,800 0.7357

8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67,784,448 49.4305 68,029,180 49.6089 1,317,100 0.9606

9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

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130,806,544 95.3882 4,956,784 3.6146 1,367,400 0.99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2、公司实际控制人周鸿祎先生对议案6回避表决。

3、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2025年5月10日公告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4、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康康、郑阳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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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

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16日上午9:15一2025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崇武

3、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3栋四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通知：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需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刊载。

四、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120,44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3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11,91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8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8,52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80％。

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

同）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9,682,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15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人，代表股份8,52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80％。

五、评议及表决结果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8％；反对138,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8％；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1％；反

对1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84％；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8％；反对138,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8％；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1％；反

对1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84％；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8％；反对13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88％；反

对1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1％；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2％；反对13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64％；反

对1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1％；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2％；反对13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64％；反

对1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1％；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反对13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6％；反

对1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1％；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7、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反对13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6％；反

对1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1％；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8、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3％；反对138,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02％；反

对1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84％；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9、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8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28％；反对13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4％；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6％；反

对1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1％；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淮安旭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安中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龙玉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01、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长唐崇武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5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53％；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1％；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

对1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淮安旭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安中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02、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储倩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5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53％；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1％；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

对1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回避表决情况：唐崇武、徐华芳、淮安旭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安中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03、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邹展宇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8,4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9％；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对

1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回避表决情况：邹展宇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04、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袁源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3％；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对

1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回避表决情况：袁源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05、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龙玉峰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9,6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1％；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9％；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对

1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回避表决情况：龙玉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06、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徐清平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对

1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10.07、审议并通过：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对

1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11.01、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丁宏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对

1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11.02、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罗莲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对

1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11.03、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刘艳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3％；反对

1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12、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8％；反对138,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1％；反

对1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6％；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13、审议并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反对13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6％；反

对1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1％；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1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7％；反对134,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26％；反

对1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60％；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15、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外出租部分物业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30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反对13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6％；反

对1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1％；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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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24日，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5年4月2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2024年

10月25日至2025年4月2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的自查期间内，共有3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公司股票买卖行为，而其他内幕信息知

情人均未进行股票买卖。

经公司核查确认，上述3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行为，均是基于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

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所作出的决策。 在进行股票买卖之前，该等人员并未知晓本次激励计划的任何相关信息，亦未有

任何人员向其泄露相关内幕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因此，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的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以

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内部其他管理制度，对参与策划的人员范围进行了严格

限定。 公司对接触内幕信息的公司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进行了及时登记，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的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的行为，亦未发现任何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580

证券简称：伟思医疗 公告编号：

2025-019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号 H�栋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3,795,32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3,795,3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6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95,771,288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59,605股。

由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为95,711,683

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志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童奕虹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547 99.9893 6,780 0.010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547 99.9893 6,780 0.010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547 99.9893 6,780 0.010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547 99.9893 6,780 0.010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547 99.9893 6,780 0.010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547 99.9893 6,780 0.010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338 99.9890 6,989 0.011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338 99.9890 6,989 0.011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788,547 99.9893 6,780 0.010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065,052 99.9613 6,989 0.038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061,052 99.9391 10,989 0.0609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061,052 99.9391 10,989 0.060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347,276 99.7119 6,780 0.2881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347,067 99.7031 6,989 0.2969 0 0.0000

9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2,347,276 99.7119 6,780 0.2881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2,347,067 99.7031 6,989 0.2969 0 0.0000

11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2,343,067 99.5331 10,989 0.4669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343,067 99.5331 10,989 0.466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6、7、8、9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议案10、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7、9、10、11、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0、11、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参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其关联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齐凯兵、徐荣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600740

证券简称：山西焦化 公告编号：

2025-019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3,791,3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42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峰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

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霍志军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866,411 99.8776 1,664,969 0.1057 259,942 0.016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737,411 99.8694 1,747,969 0.1110 305,942 0.019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825,212 99.8750 1,660,168 0.1054 305,942 0.019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669,351 99.8651 1,755,469 0.1115 366,502 0.0234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466,361 99.8522 2,100,819 0.1334 224,142 0.014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632,384 96.5319 3,722,045 3.2476 252,642 0.220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823,812 99.8749 1,678,368 0.1066 289,142 0.0185

8、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449,102 99.8511 2,012,218 0.1278 330,002 0.021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59,114,454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12,351,907 97.9725 2,100,819 1.8319 224,142 0.1956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771,921 84.5710 1,558,619 13.4890 224,142 1.94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02,579,986 99.4742 542,200 0.525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12,

282,110

97.9713

2,100,

819

1.8330 224,142 0.1957

6

关于公司与山西焦煤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10,

632,384

96.5319

3,722,

045

3.2476 252,642 0.2205

7

关于续聘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12,

639,561

98.2832 1,678,368 1.4644 289,142 0.2524

8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

112,

264,851

97.9563 2,012,218 1.7557 330,002 0.28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8项，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第6项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山西

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并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关联股东应回避

表决，合计回避表决票数1,459,184,251股，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合计表决票数114,607,071股。 根据公司现场会议

表决结果和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的网络表决结果，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慧茹、张鑫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5-46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为二级子公司天津泉泰

提供

900

万元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7.37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204.62%， 对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85.3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48.87%，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二级子公司天津泉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泉泰” ）向天津宝坻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村镇银行” ）申请融资900万元，期

限12个月。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泰达环保2025年度为天津泉泰提供担保的额

度为20,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泰达环保为天津泉泰提供担保的余额为3,870万元， 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4,770万元，天

津泉泰可用互保额度为15,23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泉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年7月21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宝坻区口东街道东庄子村村北侧

4.�法定代表人：杨文娟

5.�注册资本：20,996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

应；固体废物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资源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98,507.38 100,388.90

负债总额 76,679.04 79,822.77

流动负债总额 41,060.00 42,952.97

银行贷款总额 47,946.85 41,815.57

净资产 21,828.34 20,566.13

- 2024年度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4,959.23 972.59

利润总额 -1,877.47 -1,226.52

净利润 -1,463.51 -1,238.88

注：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天津泉泰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四）天津泉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浦发村镇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2.�担保金额：9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二）上述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2025年12月31日届满，担保额度的审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求，子公司之间互

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 根据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等，董事会认为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2025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为202.40亿元。

（二） 本次担保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7.37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204.62%。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387

证券简称：信科移动 公告编号：

2025-022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江夏区潭湖二路中信科移动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35,090,0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35,090,0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152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15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总经理范志文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长孙晓南、独立董事李秉成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张京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33,361,565 99.9318 1,395,042 0.0550 333,476 0.013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33,331,686 99.9306 1,434,421 0.0565 323,976 0.012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33,394,865 99.9331 1,399,729 0.0552 295,489 0.01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33,357,065 99.9316 1,400,042 0.0552 332,976 0.013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29,258,306 99.7699 5,498,801 0.2169 332,976 0.013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33,101,119 99.9215 1,718,988 0.0678 269,976 0.010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33,135,702 99.9229 1,615,405 0.0637 338,976 0.0134

8、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33,436,865 99.9347 1,392,742 0.0549 260,476 0.010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1,200,202 99.8308 1,583,605 0.1397 333,476 0.0295

10、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操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33,188,390 99.9249 1,567,717 0.0618 333,976 0.013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

一的议案

213,101,

119

99.0752

1,718,

988

0.7991 269,976 0.1257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13,135,

702

99.0913

1,615,

405

0.7510 338,976 0.1577

8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度）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213,436,

865

99.2313

1,392,

742

0.6475 260,476 0.1212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13,173,

002

99.1087

1,583,

605

0.7362 333,476 0.1551

1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授权操作的议

案

213,188,

390

99.1158

1,567,

717

0.7288 333,976 0.15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1/2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7、8、9、10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9，关联股东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湖北长江中信科移动通信

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谢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